
臺南市光華高級中學實驗室、實習工場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資料表 
 

第  學年度  學期 
 

說明： 

一、為確保從事實驗(試)驗或實習教學時操作安全以達到災害之預防、及強化安全衛生 管理認知，依

據「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」及本校「實驗(實習)場所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作業要點」相關規

定，請負責教師對相關學員實施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課程。 

二、請相關科系負責老師就所轄之實驗(試驗)室、實習工場，依其實驗、實習教學活動 之性質、特

性，擬定相關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教材，並於每學期第一次從事實驗、 

實習教學活動時，對學生施以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(含實驗場所工作守則說 明)，並請受

訓學員確實填寫此份資料表。 

三、請於開學一個月內完成此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活動，並將此資料表及教材等影本 資料繳至本校

環安室存查，正本請各負責教師自行留存，以維自身之權益。 
 

 

課 程 暨 負 責 教 師 資 料 欄 

課程名稱  上課班級  上課教師  

上課時間 星期    第      節 實驗室名稱 

(專業教室) 

 

 

 
 
 

本人已依規定事項確實辦理安全衛生教育訓練(含實驗場所工作 

守則說明)，並善盡宣導告知之責任。 

 
 
 
 

負責教師簽名：   
 

 
 
 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月  日 



 

受 訓 學 員 資 料 確 認 欄 
 

負責教師已對本實驗(習)課程實施必要之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(含實驗 

場所工作守則說明)，本人已全程參與及瞭解，並願意確實遵守實驗(試驗)

室、實習工廠 安全衛生及其工作守則之相關規定。 

學 員 簽 名 

01  19  37  

02  20  38  

03  21  39  

04  22  40  

05  23  41  

06  24  42  

07  25  43  

08  26  44  

09  27  45  

10  28  46  

11  29  47  

12  30  48  

13  31  49  

14  32  50  

15  33  51  

16  34  52  

17  35  53  

18  36  54  

保存期限：3 年 


